
关于校外人员依托浙江师范大学

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协议书

为解决校外人员依托浙江师范大学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项目申请人及依托院系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框架下，并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相关管理办法，就     依托浙江师范大学申请20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达成如下协定：

项目申请人及项目参加人员应遵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基金委颁布的相关管理办法，并应遵守《浙江师范大学关于印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二、项目申请人应征得我校学院（研究机构）同意，并指定我校在职在编人员参加该项目申请，我校在职在编人员将作为项目联系人。项目联系人所在学院（研究机构）承诺，如项目获批将在执行期间给予人力、物力等相关资源保障；

三、各方一致同意，如项目获得资助，资助经费应留在浙江师范大学并在浙江师范大学财务处的管理下使用，不得转入申请人的工作单位或其他单位(含合作单位)。

四、获得批准的项目有以下情况，浙江师范大学科学研究院有权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及相关项目管理办法提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予以中止，情节严重者可提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项目予以撤销，并追究当事人的相关责任：

1、未正常开展科研工作，项目执行不力的；

2、未按时提交进展报告的；

3、执行期发生弄虚作假或有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

本协议一式四份，签字盖章后生效。如项目未获批准，该协议在收到基金委“不予资助决定”时失效；如项目获得批准，则该协议在项目执行期结束时自动失效。

申请人：






参与人/联系人： 

学院（研究机构）负责人（签字）    

科学研究院负责人（签字）

浙江师范大学(公章)：

   

